关于同意XX机构组建XX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的批复

XX机构：

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京办发〔2018〕4号），根据《关于深化职称改革试行社会化职称评审的意见》（京人发〔2003〕49号）和《关于做好2018年北京市职称评审委员会换届及选聘评审专家工作的通知》（京人社专技发〔2018〕95号）等文件要求，经研究，同意你单位组建XX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以及相关职称评审专家库，负责开展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评审范围为与本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建立人事劳动关系，并从事相应专业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具体评审资格名称、评审专业范围及专家成员名单见附件。

请你单位严格按照国家及本市职称评审管理有关规定开展职称评价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的系列、专业的申报条件审核材料，规范答辩、评审工作程序，严肃职称评价工作纪律，严禁借职称之名开展收费培训；并做好评审专家队伍建设，在政策咨询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

本届评审委员会专家成员任期为三年，自2018年至2020年。职称评价、专家管理工作程序及要求按照全市统一政策执行。

附件：XX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年  月  日

（此件不予公开）

附件

XX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一、评审资格名称

高级工程师（例）
二、评审专业

（略）
三、评审专家名单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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